
附件十五 

 
 

桃園市114年度國民小學教師聯合甄選分發  

本土語證書切結書 

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 切結事項 
本人報名參加桃園市 114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聯合甄選，已取得本土語認證基

礎級以上成績單但尚未取得語言能力認證合格證書，切結申請本土語語言能力認
證初試加分並於 114 年 5 月 23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5 時前至桃園市 114 年度國小
教師聯合甄選網站之本土語加分補件處，將合格證書電子檔上傳補件(僅限當初
勾選加分級別)，以利確認初試加分事宜，倘未能依限提具合格證書者，將註銷
前開本土語語言能力初試加分資格，考生不得提出異議，並願放棄先訴抗辯權。 

 
請勾選切結項目級別： 

本土語言別 分級 加分 

閩南語（教育部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

考試） 

□基礎級 加 1分 

□初級 加 2分 

□中級 加 3分 

□中高級 加 4分 

□高級(含以上) 加 5分 

閩南語（國立成功大學臺灣語文測驗

中心全民台語認證） 

□A1基礎級 加 1分 

□A2初級 加 2分 

□B1中級 加 3分 

□B2中高級 加 4分 

□C1高級(含 C2以上) 加 5分 

客語（客家委員會客語能力認證考試） 

□基礎級 加 1分 

□初級 加 2分 

□中級 加 3分 

□中高級 加 4分 

□高級(含以上) 加 5分 

原住民族語（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

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） 

□初級 加 2分 

□中級 加 3分 

□中高級 加 4分 

□高級(含以上) 加 5分 

 
二、本人如有虛偽陳述，除取消錄取資格外，並願負偽造文書之刑事責任暨放棄

先訴抗辯權。 

 此致 

桃園市 114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甄選聯合服務委員會 

 

 立切結書人： 簽章 

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＿ ＿ ＿ ＿ ＿ ＿ ＿ ＿ ＿ ＿ 

 聯絡電話： 

 聯絡地址： 
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    月     日 


